附件1：
关于铁门关市小王土鸡店抽检不合格食品
风险控制情况的通告

一、抽检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2024年8月24日，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的食品抽检监测中，对铁门关市小王土鸡店正在销售的乌鸡进行了抽样检验。2024年9月25日，负责此批次样品检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出具了该批次乌鸡样品检验报告（编号2024X-J-SP23388），报告显示，所抽批次乌鸡的恩诺沙星实测值为782μg/kg，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31650-2019）在鸡肉上规定≤100μg/kg的限量值，甲氧苄啶实测值为599μg/kg，超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31650-2019）在鸡肉上规定≤50μg/kg的限量值，为不合格。
二、现场调查情况及风险防控
2024年9月26日，第二师铁门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按照工作流程启动不合格样品核查处置工作，在铁门关市小王土鸡店经营场所向该店负责人送达了《2024年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检验报告（编号2024X-J-SP23388），我局工作人员对该店进行现场检查，该店所进购的抽检同批次乌鸡已全部售出，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同时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询问，经查发现，当事人共购进该批次乌鸡3只8kg（毛重），其中，抽检单位抽检2只4.95kg（净重），另销售1只2.5kg。鸡肉属即食类农产品，无法开展不合格产品召回工作。
三、核查处置情况
针对该店销售的鸡肉检验结果不合格，第二师铁门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检查，按照相关程序开展核查处置。
四、广大消费者如发现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市场监管部门12315热线电话投诉举报。

